
狮石乡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情况总结
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歙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预算支出的通知》（财监〔2025〕1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乡组织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配置、履职效益、预算管理、职责履行、预算执行情况和各部门一般性支出、会议支出、项目支出、办公经费支出以及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乡2024年开展自评的项目共有13项，预算总金额129.68万元，简要情况如下：

村级支出绩效自评概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年初预算数30.45万元，全年预算数31.39万元，全年执行数31.3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村级组织运转，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支出，包括村级工资、运转办公经费等。

乡村振兴及社会事务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全年预算数22.5万元，执行数22.5万元，主要用于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病虫害防治、综合治理、人民调解、安全生产、社保保障、涉农资金发放、便民服务、民生工程实施等支出。
文明创建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99.16分，全年预算数5.5万元，执行数5.5万元，主要用于文明创建、创城创卫及环境整治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发现的主要问题：我乡部分村民房前屋后仍然存在乱堆乱放现象。下一步改进措施：通过创建国家卫生乡契机，大力开始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同时通过“三户创建”等工作，加强农户对人居环境整治的认同感和主动性。

党训、人大会议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98.82分，全年预算数4万元，执行数3.53万元，主要用于会议材料印刷、促进本乡经济发展规划、促进各项工作开展。

基础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97.21分，全年预算数8万元，执行数5.77万元，主要用于完善基础设施、保护周边环境、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征兵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年初预算数0.15万元，全年预算数0.15万元，执行数0.15万元，主要用于征兵宣传、民兵整组等人民武装工作。

计生业务费项目绩效自评概述：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全年预算数0.5万元，执行数0.5万元，主要用于本乡孕环检、国免体检等工作开展。

二、自评结果概述

狮石乡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总体目标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县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工作要求，立足狮石“红绿”发展模式和狮石革命村史馆红色旅游资源，围绕“狮石村史馆、红色研学游、徽州天路、旅游古道等特色资源，紧紧抓住“产业规模提升、生态红色旅游和民生事业共享”三条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振兴，全面做好“六稳”、统筹推进“六保”工作，保持狮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际完成情况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乡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产业聚集效应凸显，城乡市场繁荣稳定；民生事业不断进步：坚持以人为本，以保障民生为基础，持续增加民生投入，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紧盯项目开工抓前期、项目推进抓服务、项目需求抓保障，有效投入不断扩大，重点项目持续推进。

总体自评得分100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控制在预算内：年度指标值≤546.52万元，全年预算数634.07万元，实际完成值634.07万元。项目总成本大于预算金额，实施过程中未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压缩支出、控制成本。

2、社会效益指标——本乡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程度：年度指标值为提升显著，实际完成值为有所提升。本乡知名度和影响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1.自评结果通报反馈

根据歙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预算支出的通知》（财监〔2025〕19号）文件规定，我乡将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将本次绩效评价材料报送至财政局财监股，并在全体乡村干部大会做专题通报，同时与2024年度决算批复一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人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对预算外经费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要求，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3.加强内部控制，强化制度执行

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采购制度、使用管理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4.加强财政队伍建设

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四、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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